
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临）文物罚字〔 2023 〕 09 号

当事人：朱军

证件名称及号码：身份证 3703*************19

负责人：朱军

住址：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王营村 463 号

2023 年 7 月 25 日上午 10: 30一10: 5 0，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执法

人员赵林（15030421028）、崔素云（15030421031）在出示执法证件

并说明来意后，在现场负责人朱军陪同下， 依法对位于临淄区朱台镇

王营村的 E-2023-077 号宗地项目进行执法检查， 现场检查发现， 该

项目位于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， 占地面积 4651 平方米， 经询问当事

人朱军该项目已建成厂房 一 处，现场负责人朱军无法提供该项目建设

经考古、调查勘探等相关文件， 涉嫌违反了 《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》

第二十 一条第一款的规定。 执法人员下达了文书编号为（临）文物调

通字〔 2023 〕 09 号的调查询问通知书， 并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， 当

事人朱军签字确认。 7 月 26 日， 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对本案进行立

案调查， 7 月 27 日对临淄区朱台镇王营村的 E一2023-077 号宗地项目

负责人朱军进行了调查询问， 当日， 案件调查终结。

经依法调查， 现查明违法事实如下：朱军是临淄区朱台镇王营村

的 E-2023-077 号宗地项目的负责人， 事先未报请省人民政府文物行 

政部门组织考古调查、勘探， 在未经考古调查、勘探的情况下，擅自

在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，违反了《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》

第三十 一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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